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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大校字〔2012〕170 号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学院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曲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及酬金划拨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曲阜师范大学 

2012 年 12 月 3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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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鼓励教师积极承担

本科教学任务，参考国内同类高校的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教学工作量统计的是我校教师为完成我校在籍学生培养

方案所设定的教学任务所做的所有工作，主要包括课堂教学、实验教

学，以及指导课程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专业见习、专业

实习、教育实习、生产实习等。教师所做的与上述教学活动无关的我

校工作，或与我校学生培养方案无关的教学工作，均不属教学工作量

统计范围。 

  第二条  教学班的规模，由教务处与教学单位根据本办法确定。

授课班的规模确定以后，不得随意变更。教学单位或授课教师自行分

班授课的，仍按原计划计算其教学工作量。 

第三条  各类实验课每组的人数与各实践教学环节指导教师指导

的学生人数，应按本办法的规定执行，不应随意变更。如确有特殊情

况不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的，应事先向教务处说明情况，并与教

务处协商解决。 

第四条  教学工作量计算公式为：教学工作量=理论与技能课教学

工作量+实验教学工作量+实践教学工作量，以标准课时为计算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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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理论与技能课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

 

第五条  理论与技能课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

每门理论与技能课教学工作量=授课周数×周课时×班人数系数

×双语课系数×重复课系数×授课方式系数 

第六条  授课方式系数 

（一）包班授课 

“包班”指某门课程由同一人讲授并辅导的授课方式。授课方式系

数为 1.0。 

工作任务：研究教材、编写教案、编写讲稿、制作课件、课堂讲授、

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、考试命题、监考、评阅试卷、分析试卷、登录

成绩等。 

（二）主讲 

“主讲”指主讲教师与辅导教师同时承担一门课程的授课任务时，

主讲教师承担课堂讲授任务。授课方式系数为 0.8。 

工作任务：研究教材、编写教案、编写讲稿、制作课件、课堂讲

授、考试命题、监考、评阅试卷、分析试卷、登录成绩等。 

（三）辅导 

“辅导”指助教与主讲教师同时承担一门课程的授课任务时，助

教承担辅导、批改作业、习题课等教学任务。授课方式系数为 0.3。 

工作任务：研究教材、搜集教学资料、准备教学用具、随堂听课、

承担部分课堂授课任务（不得超过该门课程的 1/3学时）、讲授习题课、

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、批阅试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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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双语课系数 

 “双语课程”需由教学单位申报，教务处认定批准。双语课系数

为 1.2。 

第八条  重复课系数 

重复课系数为 0.8。当所授课的几个教学班人数不等时，以人数

最多的教学班为非重复课班，其他班为重复课班。 

第九条  班人数系数 

授课班人数等于或小于标准班人数时，班人数系数即为课程性质

系数；当授课班人数大于标准班人数时，按下面公式计算班人数系数： 

班人数系数=课程性质系数+（授课班人数－标准班人数）×调整

系数 

（一）理论课程标准班人数、课程性质系数与调整系数 

 

（二）技能课程标准班人数、课程性质系数与调整系数 

课程类型 标准班人数 
课程性质

系数 
调整系数 备        注 

公共体育课 30 人 0.8 0.0086 
①一般情况下，应以标准班规模

进行授课，不得随意拆分班级。

班级人数超出标准班人数的三

分之二时，方可拆班授课。 体育专业普修技能课 20 人 0.8 0.0086 

课程类型 标准班人数 
课程性质系

数 
调整系数 备        注 

公共政治课 

公共计算机课 

师范专业教育学 

师范专业心理学 

师范专业教育技术学 

公共选修课 

120 人 1.0 0.0035 
①一般情况下，应以标准班规模

进行授课，不得随意拆分班级。

班级人数超出标准班人数的三分

之二时，方可拆班授课。 

②调整系数为班中每增加一人增

加的课时系数。调整后的最高班

人数系数为课程性质系数的 1.5

倍。 

文科类专业课 

外语类大班课 

理工类专业课 

音体美专业理论课 

80 人 1.0 0.0052 

大学英语 50 人 1.0 0.008 

外语类小班课 25 人 1.0 0.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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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术专业技法课 

音乐专业小组课 

20 人 0.8 0.013 

②技能课授课时，在一节课授课

时间段内为多个课组或班级授

课，应按一个课组或班级计算教

学工作量。 

③调整系数为班中每增加一人

增加的课时系数。调整后的最高

班人数系数为课程性质系数的

1.5 倍。 

体育专业专选技能课 15 人 0.8 0.017 

音乐专业个别课 2 人 0.5 0.08 

音体美教学训练课 实际人数 0.4 无 

说明：该条两表中的标准班人数是依据招生情况、教学资源状况与各种课程的性质等确定，课程性质

系数依据课程性质、教学班人数等因素设定，调整系数为标准班人均课时系数的 0.4倍。 

 

第三章 实验课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

 

第十条  实验课的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实验教学工作量=实验项目数×实验批次数×每次时数×0.7 

工作任务：研究试验内容、编写实验教案、编写讲稿、实验准备、

实验讲解、操作指导、批阅实验报告、实验考核等。 

第十一条  各种实验课每实验批次指导的学生人数 

课程类型 每批次标准人数 备        注 

一般专业实验 20 分实验批次时，如果剩余人数

超过每批次人数的一半，则增加一

个新的实验批次；少于一半时，则

分散到其他批次中忽略不计。 

以计算机为工具的专业实验 40 

计算机公共基础课上机试验 80 

说明：表中每批次人数为标准参考数值，因实验仪器限制等，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。 

 

第四章 实践环节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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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课程论文（设计）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所指导的学生人数×0.8 

工作任务：指导学生搜集资料、指导学生调查研究、指导学生写

作或设计、评审论文或设计成果等。 

第十三条 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所指导的学生人数×5 

工作任务：指导学生选题、提出写作要求、引导学生搜集资料、

指导学生调查研究、指导学生写作或设计、审阅学生论文或设计成果、

写出评语、答辩、评定成绩等。 

第十四条  专业见习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天数×2 

工作任务：研究见习内容、与见习单位联络接洽、见习指导、批

阅见习报告、评定成绩、总结见习等。 

第十五条  专业实习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天数×2.5 

工作任务：研究实习内容、与见习单位联络接洽、实习指导、批

阅实报告、评定成绩、总结实习等。 

第十六条  生产实习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天数×1 

工作任务：研究实习内容、与实习单位联络接洽、实习指导、批

阅实习报告、评定成绩、总结实习等。 

第十七条  教育实习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（一）以我校指导教师为主的教育实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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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我校指导教师为主的教育实习，是指我校的指导教师带领一个

实习小组，从学生备课、试讲到学生在实习学校授课，进行全程指导

的教育实习。时间一般为 6～8周，每生一般讲授 4 个教案。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所指导的学生人数×5 

工作任务：研究实习内容、与实习学校指导教师联络接洽、听评

学生试讲、批阅实习教案、评定成绩、总结实习等。 

（二）以实习学校指导教师为主的教育实习 

以实习学校指导教师为主的教育实习，是指我校的指导教师带领

实习生到实习学校，或者在学生实习的过程中前往实习学校，进行实

习的管理、督促、指导，而学生的备课、试讲、授课均由实习学校指

导教师指导的教育实习。时间一般为 5～7周。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教师在实习学校天数×1 

工作任务：熟悉实习内容、与实习学校联络接洽、监督或查看实

习情况、总结实习等。 

（三）在校试讲的教育实习（模拟实习） 

在校试讲的教育实习（模拟实习），是指我校指导教师带领一个

实习小组，在校内模拟中学课堂进行试讲的教育实习。时间一般为 6～

8 周，每生一般讲授 3个教案。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所指导的学生人数×3 

工作任务：研究试讲内容、指导教案写作、批阅试讲教案、听评

学生试讲、评定成绩、总结实习等。 

第十八条  各实践教学环节每轮次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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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环节 

一位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

生人数（每组人数） 

说明 

课程论文（设计） ≤20 小于等于者，是为该项实践教学环节实

施设定教师指导学生人数的上限，下限由教

学单位依据实践教学性质与教学资源情况自

行确定；大于等于者，是为该项实践教学环

节实施设定教师指导学生人数的下限，上限

由教学单位依据实践教学性质与教学资源情

况自行确定。且每组人数为标准参考数值，

特殊情况下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。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≤10 

专业见习与专业实习 ≥40 

生产实习 ≥30 

以我校指导教师为主的教育实习 

≤10 

在校试讲的教育实习（模拟实习） 

第十九条  指导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每位指导教师每批次只能指导一个项目，且所指导的项目结题验

收合格之后，才能指导新的项目。 

校级项目的教学工作量=项目数×15 

国家级创新、创业项目的教学工作量=项目数×30 

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的教学工作量=项目数×60 

工作任务：指导学生选题，提出研究要求，指导学生搜集资料、

准备实验器材、进行调查研究、写作论文（研究报告）等，指导学生

结题验收等。 

第二十条  指导各类竞赛的工作量计算方法 

各类竞赛是指教务处批准参加的省级以上的各种大学生竞赛活

动，多人指导一个项目时，只计算首位指导教师的工作量。 

实践教学工作量=项目数×5 

工作任务：研究比赛内容、指导学生训练或研究与制作等、指导

学生比赛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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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 

 

第二十一条  教学工作量的统计 

学期结束前，教师本人填写《教师学期本科教学工作量表》，提交

本单位；教学单位进行核对，并经公示无异议后交教务处；教务处依

据全校的学期教学安排，审核各教学单位上报的教学工作量信息。 

第二十二条  教学工作量存档 

经过教务处审核后的教学工作量数据，即为教师的学期本科教学

工作量最终数据，存入教务处教师教学工作量档案，任何单位与个人

不得变更。 

第二十三条  教学工作量应用 

学校有关部门或教师本人需要本科教学工作量信息时，均以教务

处教师教学工作档案中的数据为准。教务处负责提供、打印教师的教

学工作量。 

 

第六章 教学工作量酬金计算与划拨 

 

第二十四条 教学工作量酬金计算 

（一）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计算办法 

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=学期全校本科教学酬金总数/∑（个人教学

工作量×职称系数） 

职称系数标准如下： 

职称 教授（正高） 副教授（副高） 讲师（中级） 助教（初级） 

职称系数 1.15 1.05 1.00 0.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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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学单位教学工作量酬金计算办法 

教学单位教学工作量酬金数=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×∑（个人教学

工作量×职称系数） 

第二十五条 教学工作量酬金划拨 

财务处根据教务处提供的教学单位总教学工作量，计算出单位总

酬金并拨付教学单位。 

 

第七章 附则 

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2年 12月 31 日印发 

核稿：刘 永       打印：王 凤         共印 140份 

    


